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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谈“爆炸案”
是可笑的鸵鸟思维
从邓德勇、宋朝玉被正式宣布为云南巧

家县“5·10”爆炸案嫌疑人时起，长时间成为

谈资的爆炸案，现在成为“敏感”话题。8月

7日，巧家警方来到爆炸案嫌犯邓德勇家，

叮嘱邓家人不要跟外人谈论案子，“外人”包

括乡亲邻里和一切对案情感兴趣的人。多

个信源证实，全县多数机关单位被要求“不

评论、不传播、不议论”案件。有社区成员

称，如果传出去，公职人员与党员会被处

罚。（据8月9日《南方都市报》）

禁谈“爆炸案”，这不是可笑的鸵鸟思维

吗？我们都知道，鸵鸟在躲避袭击时，通常

会把头埋进沙里，以为没人看得见自己的身

体。我们可以原谅低级动物的无知，但地方

政府也学鸵鸟一样自欺欺人，就不免让人觉

得有些欲盖弥彰了。

巧家县“5·10”爆炸案持续发酵、不断引

发舆论高度关切，不是无缘无故的，无论是

案发当时的故事，还是现在当地鸵鸟思维般

的举动，都令民意大失所望。诚然，“以一个

局长的名义和自己的前程来担保”已经大错

特错，但如果能及时处置、追究有关责任人

的责任，并及时回应舆情，积极诚恳互动，事

件的负面、消极影响，还是可以降到最低程

度的，当地政府及其官员的形象，还是可以

挽回的。但是，当地政府并没有汲取这些教

训，反而严令禁谈爆炸案，悍然以公权力再

次错上加错，又让人们见识了一回可笑的鸵

鸟思维。

真诚回应社会关切，积极提振政府公

信，是每个党政干部的政治责任。可惜而可

叹的是，像巧家县禁谈爆炸案这样的鸵鸟思

维，并不是这么一个地方的“专利”，在很多

突发事件里，我们都领教了此类损伤政府公

信的举动。公安部原新闻发言人武和平曾

说“让媒体说话，天塌不下来”，难道，让民众

说话，天就会塌下来吗？ 吴杭民

鱼贩“被逼自杀”
给普法工作的警示

8 月 7 日，湖南鱼贩王培军喝农药自

杀。此前，他与一辆三轮车发生刮擦事故，

三轮车主跳车时致一名83岁老太摔倒。王

培军在扶起老人后，将其送到医院检查，当

时老太身体无恙。王培军妻子称之后他们

被老太家属反复索赔，金额由数千元升至

20万。但老太家属否认索赔20万。（本报今

日13版）

事实上，老太被撞即便真是王培军所

为，事件双方也完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为

自己维权。只要相关法律条文能得到最大

限度地执行，相信王培军也会收获应有的正

义。可遗憾的是，底层社会的法律常识是如

此匮乏，使得王培军一次次“妥协”，当最后

实在“无望”时，便选择了告别这个世界。可

以说，不懂得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正当权

益，这才是王培军自杀悲剧的本质原因。

另一方面，王培军之死，当地派出所也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经当地派出所调解，王

培军先后付出一万多元的代价，可得到的不

是“结束”而是“无底洞”式的“过分要求”，无

论这种“过分要求”到底来自于谁，民警都应

提醒王培军拿起法律武器维权，而不是和这

种无礼要求继续纠缠。可惜，相关民警显然

没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被救的老太太恩将仇报，鱼贩法律维权

意识不强，执法者的工作态度偏偏也是浮皮

潦草，在这三者的共同作用下，王培军终于

走上了自戕之路。面对这起悲剧，我们绝不

该仅仅停留在道德评判上，更应明白全民普

法工作的迫切和重要。 龙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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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们不交利润，那就该狠狠

地收他们的税。”

——经济学家茅于轼在专栏文章

中表示，在国有经济条件下，企业交税

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企业的税和利润

都是国家的，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并没有

区别。税收的前提是财产的私有，在私

有财产受到严格保护的前提下，税其实

是“购买”政府服务所花的钱。而对于

如今国有企业该交的是税还是利润，则

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不过，在中国

公有制的企业几乎从来没有上交过利

润。

“企业获得了利润，政府获得了税

收，受直接影响的居民却被忽视。这直

接导致了民众对高污染企业的敌视。”

——学者傅蔚冈认为，正是因为缺

乏迁徙自由，用脚投票的居民无法在外

地获得和本地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因

此他们面对的唯一一条道路就是在本

地和政府死磕，今后任何一个高污染项

目的落地，都将遇到类似抵抗。

捐款被“没收”隐喻的慈善生态

星 雨

京港澳高速南岗洼

路 段 在 暴 雨 中 受 灾 严

重，当晚有152名农民工

在高速公路上救出了上

百名被困游客。此事经媒体报道后，慈

善家李春平和腾讯筑德基金先后提供了

30.4 万元和 15 万元的赠款，表彰这些农

民工见义勇为的行为。 然而，部分参与

救援的农民工表示，“钱确实发了，但是

又收回去了，连发放的新毛巾被都被工

地没收了”。（据 8月 9日《京华时报》）

据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昨日发布的消

息，农民工被扣赠款已经全部退还。

到手的赠款被“没收”——与农民工

暴雨夜自发救援，受邀参加崔永元等人

的答谢宴，到公益基金和慈善个人对他

们进行捐赠的温情故事相比而言，这实

在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结局。

必须承认，工地对于农民工拿到捐

款后可能提前辞工，耽误工期的后果的

预期，确实也是正常心理；甚至，还有个

别网友认为，100多名农民工同时参加救

援，应该也离不开工地的支持和协助。

所以，出于以上两种考虑，工地项目部对

于捐款进行“暂时保管”似乎也具有正义

性。但这种推理所忽视的关键点是，上

述现实的合理性完全是建立在一种背离

慈善权利的基础上，于情于理都难以逃

脱舆论的责难。

从捐赠方式来看，参与捐赠的慈善

家和慈善基金会，选择直接作用于个人

的发放形式，其实可能就存在着防止捐

款被打折扣，不能全部流向农民工之手

的目的考量；另一方面，这种方式也直接

体现出，此次捐赠的收益人只能是这152

名农民工。那么，在善款到达农民工个

人手中之后，对于善款的支配权理应只

存在于农民工个人，包括工地在内的任

何个人和组织都无权对善款进行再次分

配。肯定这种权利，也是对于捐助方慈

善行动的必要尊重。毕竟，善款的最终

走向其实也是捐助权利的一种延伸。

尽管工地“没收”善款一事遭遇了民

工的不满，也被诉诸于媒体。但“没收”

行为的顺利实现，也表明，农民工本身在

对于善款的权利认定上不甚坚定，甚至

不能将接受捐助明确为自己的应有权

利。这与环卫工受捐后遭遇均分都有着

同样的心理支撑。由此不难发现，中国

慈善若要真正对接现代慈善理念，除了

消解权力逻辑在慈善上的支配权，对于

公民的现代慈善观念和慈善权利的普及

也不容忽视。

现代慈善理念强调“慈善是平民的

权利”，这种权利一方面是公民的捐赠

权，另一方面也是公民受捐助的权利。

从中国慈善现状来看，长期以来官办慈

善对于民间慈善的阻滞，以及配套制度

的缺乏，不仅一定程度上阻塞了捐赠渠

道的有效拓展，更影响到了公民的受捐

助心理。当然，这起个案，还提示了另一

种慈善软肋，即公民的权利困境同样会

影响到受捐权利的实现。换句话说，本

应无权利差异的慈善覆盖，却因公民个

人基本权利的差异而受到差异分配。可

以说，实现慈善效力的真正抵达，公民基

本权利的平等化也是必不可少的权利保

障。

现代慈善理念认为，慈善并不是一

种偶然性的社会现象，而是一种必不可

少的“公共产品”。农民工的善款被“没

收”的灰色剧情，折射的恰恰是这方面的

认知的不足与权利无保障。以此揭示的

中国慈善生态，当成为发展中国现代慈

善的一个必要反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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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学校改革，一次解聘了 59 名老

师，但没想到曾连续3年吃空饷的县教育局

局长的老婆还能留在学校，我们却被解聘

了。”昨日，延长县二中 33 名教师签名向本

报反映，他们认为，学校重新竞聘上岗存在

很多不合理。（据8月9日《华商报》）

陕西延长县二中59名教师因生源减少

被解聘，而吃了3年空饷的县教育局局长老

婆却依然“稳坐钓鱼台”，恐怕不只是个例

而是官太太“吃空饷”现象的一个缩影。笔

者分析认为，在官太太“吃空饷”现象普遍

存在的背后有三重原因。

一是官员滥权。从主观上看，官太太

“吃空饷”的背后，是某些官员滥用职权使

然。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某些官

员一旦登上了权力宝座后，首先并不是想

着如何运用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为人民服

务，而是考虑如何玩权弄权为个人、亲属、

家庭、家族谋取私利，先让自己的老婆吃上

安稳的“皇粮”当然是首当其冲的了。

二是下属媚权。在某些地方，官太太往

往成为一些下属单位争抢的“香饽饽”，只要

“抢”到了官太太这个“香饽饽”，也就等于打

开单位及其领导办事的方便之门，无论是公

事还是私事，登门拜访上司至少不会被堵在

门外吃“闭门羹”，至于官太太被“抢”到单位

后，上不上班、干不干活自然是无关紧要的。

三是查处畏权。清理整治“吃空饷”的

行动曾经在很多地方大规模地进行，但对

面“吃空饷”的官太太却不得不“睁只眼闭

只眼”，或是以领导在外边工作辛苦顾不上

家，家里需要官太太照顾为由，或是看在官

太太为单位办事提供了诸多便利，做出了

一般人难以做出的“贡献”的份上，对官太

太“吃空饷”网开一面，得过且过。

由此可见，要想根治官太太“吃空饷”，

还须加大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力，以规范官

员用权行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人

事管理、工资发放的透明度，以满足公众对

官员家属工作状况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将

官太太“吃空饷”纳入公众监督的视野，从

而受到应有的制约。

官太太“吃空饷”背后的三重原因 黄栀梓

8月6日晚，东莞塘厦镇逛街的

路人被治安队员拦下检查居住证，

近百名路人被带走交 15 元办证后

才获准离开。负责人承认确有其事

但否认强拉路人到警务室，称是宣

传一下办证的好处。律师称治安队

无执法权，强行控制流动人口办证

不合理，并有非法侵害人身自由的

嫌疑。（据8月9日《新快报》）

没有执法权的治安队员，居然强

行拉人办理居住证，事后治保主任称

只是“让他们到治安队登记一下，给

他们宣传教育一下办居住证的好

处。”既然是宣传，为何不交钱“办证”就不让

离开？难道有一种宣传叫“强制办证”吗？

当地警方回应并没有民警参与此事，

那么请问没有授权他们真敢如此大胆蛮

干？公安机关作为治安队管理部门，就算

没有授权，那也难免管理不严之责。按照

程序，办居住证都是先到指定照相馆照完

相，然后由照相馆拿回执证明，然后再到办

证部门办证。现在却是交了钱才放人，而

且没有收据，也不透露具体的照相馆，这样

的程序颠倒所收的15块钱中是否存在猫腻

值得追问。

居住证的推出是为方便人口管理，均

衡城市资源分配，居住证年限可以累加积

分入户，还能享受城市公共医疗、教育、就

业培训等优惠的权利，一项充满善意的政

策却在如此粗暴野蛮的执行中被扭曲、丑

化。就算是为了完成任务搞突击运动，那

也不能不遵守政策法规，这已不止是工作

方式方法有问题，而是侵犯了人身自由，是

对公众权益的一种漠视和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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